关于《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（市县级政府2023版）》三级指标第35项工作的

情况说明
一、总体情况

我县注重强化决策规范化建设，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、材料归档和档案管理制度，实现重大行政决策年度目录事项全部立卷归档。

二、具体举措

1.为进一步规范我厅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、材料归档和档案管理工作，加强决策活动的监督管理，明确决策责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机关档案管理规定》及《海南省档案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厅实际，制定了相关制度。

2.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和档案管理，对重大行政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决策启动、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以及决策公布、解读等全过程通过一定的载体形成记录。

3.记录工作应当贯穿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，始终坚持真实、准确、系统、全面地反映决策事项客观情况，并与决策事项工作进度同步部署、同时实施，确保记录工作的及时性、连贯性、完整性、高效性。
鲁山县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 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6月30日 


